2025年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纪要

2025年10月28日，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高教系列职称评审第二轮公示后反馈复核情况、职称评审信访问题以及评审通过职数的问题，并进行了审议。
一、第二轮公示反馈复核情况
1.某申报人员提出申请：（1）将其项目调整转放至教学板块计分（2）对其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两项复核分数。
经复核，其教学方面调整项目计分如下：（1）原4-4-2中2项项目按B5等级在3-4-7中计分，计24分。（2）其指导学生取得国际比赛的2项，按2025年职称评审加分细则复核，无误，维持原计分。
经复核，其科研方面已将4-4-2中的两个横向项目调整至3-4-7计分，总分由10.85调整至9.3。
2.某申报人员在统一评分口径后，其教育部项目按B5等级计分，计12分。3-4-7由原22分改为13分。
3.某申报人员提出申请：（1）对其宣传报道进行复核分数。（2）对教材编写未赋分给出理由。（3）科研业绩成果纵向课题请求复核分数。（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课题子课题请求复核分数。（5）学术论文请求复核分数。
经复核，其师德师风宣传报道学校官网无转载，不计分，维持原计分。
经复核，其科研方面：（1）其本人公示分数复核后不变。（2）其提交的国社科子课题结题证明目前无计分标准、材料不充分，暂未计分。需要在其本人提供申报书、合同、批准文件、经费文件，确认真实性的基础上拟提交职改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具体计分标准。（3）其学术论文经上轮职改领导小组会议审定，按照“对于该集刊论文按职称评审量化评分细则中CSSCI来源刊和CSSCI扩展版赋分标准，取正中间值计分”意见，测评组认定为70分，分数无调整。
4.某申报人员提出申请：（1）论文代表作均已提交原始材料，但公示表上未填写相关信息，申请补充完善公示表上的代表作信息。（2）其科研成果及业绩学术期刊论文知网可查，请求复核计分。
经复核，情况属实，同意其按现有材料在公示表上完善相关信息。
经复核，其科研方面：（1）其有一学术期刊论文目前知网可查，按照评分细则计5分，4-1总分由30分调整至35分。（2）其论文第4—7项，刊物均不在学术期刊目录中，计0分。
6.某申报人员提出申请：（1）2015年起，其任班导师年限满10年，且年度考核合格，应计7分。（2）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开放大学举办的竞赛等请求复核计分。（3）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请求复核计分。
经复核，其材料仅能证明有班主任经历，但无法证明为优秀等次，维持原计分。
经复核，其教学方面：（1）国家开放大学单一专业比赛按市（厅）级计分。二等奖第一计3分，维持原计分。（2）公示材料中未列明，参与省校课程实施团队不计分，维持原计分。
7.关于有申报人员的有关项目在统一评分口径后的计分认定问题。
经复核，本人公示表填写的为班导师，实际提供材料为班主任考核优秀，班主任最高计分为5分，班主任经历计分由6分调整为5分。
8.某申报人员提出申请：（1）继续教育验证材料请求复核计分。（2）提交论文请求复核计分。
经复核，在其他目录材料中找到其提供的继续教育验证合格证明，计5分。
经复核，其科研方面：（1）提交的六篇论文中，第3—6项，刊物均为非学术期刊，不计分。（2）其4-1公示分数为10分，维持原计分。
9.某申报人员提出申请：（1）教学竞赛获奖请求复核计分。（2）科研成果请求复核计分。
经复核，其竞赛均为单项比赛，维持原计分。
经复核，《2025年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明确了2021年湖南省远距离教育研究会联合省社科联在开放大学体系开展建党九十周年征文活动评选结果可以作为校级科研成果奖励赋分。目前省社科联其他征文评奖并未纳入计分范围。经复核，该项不符合计分要求，不计分。
10.某申报人员提出对其教育教学新申报专业情况请求复核计分。
经复核，认定其三个专业申报，参与排名第二有效，各计8分，共计24分。
[bookmark: _GoBack]二、关于职称评审信访问题
接到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转来群众来信，投诉某申报人员评审资格问题，认为其破格资格中，论文数量和教改论文等方面未达到评审条件。经教学测评小组和科研测评小组复核，结论如下：
1.教学测评小组复核结论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是指有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教学评价、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测评组复核认为其论文涉及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教学改革内容，属于宏观探究专业教研领域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符合教改论文的要求。
2.科研测评小组复核结论
    第一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中指出“在资格审查时，2篇高水平论文折算为1篇计算，计算分数时2篇均计分”，这里的“资格审查”是指针对申报绿色通道和破格评审人员的资格，符合这条规则进入评审环节后，每1篇论文既计算数量也计算分数。测评组复核认为其符合“需要在学术期刊中发表4篇论文”的要求。
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教学测评小组和科研测评小组复核结论。
三、关于集中评审相关问题
1.关于集中评审时间确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根据职称评审工作的进度，经请示省人社厅，拟将集中评审时间安排在11月8日、9日，计划在2天内完成。
2.关于集中评审评委会组建和学科分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根据通过任职资格人员数量以及申报分支专业划分情况，本年度组建17人评审委员会（大评委会），设主任1名，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主任委员；设副主任委员2名，由主任委员提名产生。大评委会下设理科组和文科组（含经管类专业）两个学科组，每个学科组由7名专家组成（校内专家4人，校外专家3人），共14人，学科组组长由评委会主任提名校内专家担任。
3.关于评审通过职数分配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本次职称评审，省校、分校的正高、副高的通过指标以及正高、副高绿色通道指标数，根据学校递交人社厅相关报告批复情况，由大评委会决定。
分配思政系列指标1个。
4.关于抽调学科组成员组建绿色通道审核组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集中评审环节先行评审绿色通道申报人员。

